
散文读后感(精选9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
才合适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
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散文读后感篇一

《郁金香》的故事并不复杂，一如张爱玲过去的作品，在新
旧杂糅掩映之中，展开旧式大家庭衰微的背景之下，两个少
爷宝初、宝余与丫头金香之间的或明或暗，或轻薄或深婉的
关系。情节看似单纯，但是结构非常讲究。作品以金香推门
亮相始，以宝初的凄然回忆终，金香仿佛迎面而来，转身远
去。在人物关系的发展中，可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作品
开头写宝余狂追金香，使人误以为是要写金香与宝余之间的
纠葛，并引出宝初与阎小姐之间的恋爱，然而山重水复之后
才发觉金香爱的是宝初，而宝余最终与阎小姐成了婚。作品
前半部分节奏缓慢，极力铺陈旧家庭中两三天间的日常生活
情态，交待错综的人物关系。后半部分节奏骤然加快，倏忽
已到中年。这种节奏类似于《金锁记》。后半部宝初渐成主
角，金香等人退出画面之外，成为侧写的对象。结尾处，宝
初与金香之间本有重逢的机会，然而在拥挤的电梯里，只听
到别人喊她的名字，却无法分辨她的.身影，两人擦身而过但
却并未谋面。这与《红玫瑰与白玫瑰》结尾写振保与娇蕊在
公共汽车上相遇的情景大异其趣。作品故事虽然简练，但是
线索明暗交错，起伏有致，充分显示了张爱玲结构小说的才
华。

作品中三个最主要的人物宝初、宝余兄弟和金香之间的三角
恋关系，从框架上看多少有点《边城》的味道，然而内涵是
迥然不同的。宝余是张爱玲笔下最擅长的花花公子形象，是
那种既轻佻又世俗的角色。宝初和宝余同是庶出，但是同父



异母。由于母亲早逝，宝初由宝余的母亲养大，并一起寄居
在宝余的亲姐姐阮太太家里。这样的成长环境养成了宝初沉
静、忧郁的性格，读后感《张爱玲《郁金香》读后感》。与
宝余对金香的轻浮举止不同，宝初是认真的，含蓄的。他尊
重金香，爱护她，但他的爱是有限的，也是软弱的。

对浪漫爱的拆解，尤其是对男性爱的怀疑一直是张爱玲早期
小说的主题。只有到了《多少恨》《小艾》以及《十八春》
（后改写为《半生缘》）里，张爱玲才渐渐露出温情的面目。
而这篇写于1947年的《郁金香》，通过宝初对金香的感情描
写，透露出刚刚经历感情创痛的张爱玲对爱情的怀疑。作品
写宝初出门的时候，金香将一个精心缝制的小礼物悄悄装到
他的口袋里：一个白缎子糊的小夹子，缎子的夹层下还生出
短短一截黄纸绊带，是装市民证和防疫证用的。金香设想得
非常精细，大约她认为给男人随身携带的东西没有比这更为
大方得体的了，然而宝初并未珍惜，反而心里有点鄙夷、轻
蔑，觉得这东西看上去实在有一点寒酸可笑，也不大合用。
而且每"一看见，心里就是一阵凄惨"。可是"怎么着也不忍心
丢掉它"，于是故意夹到书本里，让人家去摔掉它罢。这个看
起来温文稳重、诚挚内向的宝初对金香的爱不过如此！陈子
善先生说宝初的身上有《半生缘》里沈世钧的影子，我觉得
从沉静、平和的性格来看自然相像，然而在对待爱情的态度
上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张爱玲前期作品的爱情描写，多的是现实利益的斤斤计较，
少的是花前月下的浪漫诗意，然而却不能说她是个爱的虚无
主义者。她笔下的女人多少都带点怨女的气质。在男女爱情
的"两个人的战争"中，女人往往是失败者。她们付出的感情
总比男人多，对爱情的期待总比男人高，如葛薇龙之于乔琪
乔，曹七巧之于姜季泽，王娇蕊之于佟振保，而金香之于宝
初也不例外。从老太太的嘴里，我们得以约略了解金香后来
凄苦悲惨的生活：嫁人，生孩子，男人待她不好，还不给她
钱，她只能出来找事情做，养活两个孩子。读到这里，一个
身份卑微的女子在艰难的生活中辛苦辗转的身影闪现在画面



之中，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漫上心头，留给我们无限的
叹息和惆怅。这时候，我们才真正领略到这篇小说题目的深
长意味："郁金香"原来是要把郁和金香拆开来读的。金香带
着青春活泼的气息扑面而来，却连一个匆忙落寞的身影都未
及留下。张爱玲又一次将她的"荒凉"抛洒在我们对"郁金香"
的华丽想象之中。

散文读后感篇二

春天来了，百花吐芽，百鸟齐鸣，春光明媚，春回大地，在
这美好的日子里，重读朱自清的《春》，感受很深，朱自清
散文《春》读后感。春天，就像“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
欣欣然张开了眼”。春天是一年的'开始，俗话说，一年之计
在于春，春天是最富有活力的季节，想在秋季里获得好收成，
就要在春季里辛勤地耕耘，播种。

作为一个在春天出生的女孩，我特别喜欢春。因为春有一种
令人向往的生机。在这大好春光里，你别忘了一件事：耕耘
与播种。

对于我们六年级毕业班的同学来说，今日的辛勤耕耘与播种
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毕业考试的优秀和未来学习的坚实基
础。六年级下学期复习是重点，有同学以为复习便是“炒冷
饭”，都是学过的东西，再学没有必要。我的观点却不同。
复习应该更认真，用平时上新课的那种精神去复习，将小学6
年学过的东西联系起来，系统地复习，要像一块干海绵吸水
一样，尽自己的力量去复习。就像苏东坡的《送章惇秀才失
解西归》中所说的：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一样，读一百回，复
习一百回，才能理解的更透彻。



散文读后感篇三

和父亲亲密无间是前的事情了，记忆中和父亲可以亲密到坐
在他腿上的情景依稀只得一次，仿佛是看某部电视剧中听
到“白马王子”一词，爬上父亲的腿去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不记得他的回答了，大概是“女孩心中喜欢的男孩”之类的
话吧，他是从来都给我以正确而真实的解释的。

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和父亲生气了，一连讴了好几天的气，
最终好象还是他来找我说话的。忘记是什么原因了，但现在
想来，我原来从小就这么倔强，再想想当时的父亲，该是何
等的失落--从来都是听他指挥的女儿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脾气
了，而这脾气是从与他对抗开始的。从那以后，再没有抱过
他、坐在他腿上，更别说象别的女儿一样大方地亲吻自己的
父亲。其实，并非是那一次矛盾结下的恶果，还是与我自身
性情有关，或许追究下来还是和他的基因有关，毕竟我也是
得他遗传。我和他一样，都是感情越深越深埋，从来也不愿
轻易表达的人。于是，这20多年来，我和父亲的感情竟象互
相倾心却没有把握的情人的一样，只在心中烧着，一旦见面
了，都是平淡之极的面颜相对，不知该怎么亲昵。

所以，我一度以为他是冷血的，因为他极少笑，对孩子对妻
子都是如此，我甚至曾经以为他从来不爱母亲。只是后来听
见母亲说她与父亲之间的趣事，才知道原来他竟然还有和母亲
“打情骂俏”的时候呢，只是这种脸孔待一转身面对我们的
时候就又变了。后来，我翻看我成长的照片，惊奇的发现我
竟是从小就不会笑的.，从幼儿园到小学的那些照片中，一眼
就能从同学中认出自己，因为只有我是一张“法官”的脸，
极其不符合当时的年纪。这一点倒是长大了改善起来。于是，
我知道了，我和他是一样的，脸上是不会笑的，一切的情感
都在心中，都在与自己相处的时空里。

看完余光中先生的这篇文章，觉得他真是写尽了一个为人父
的心思，我假象这也是我父亲的所想，其实这就是他的所想



吧。他也是一直如此珍视我，不愿我出阁又担心我没有归宿
的啊。现在对我来说，嫁与不嫁远没有父亲是否在乎我那么
重要了。

散文读后感篇四

飒爽的秋风徐徐吹来，金黄的落叶翩翩起舞，在这如诗如画
的秋天，我读了一本同样如诗如画的书，那就是《张晓风散
文》。

张晓风的语言清新隽永，善于从小事中写出深刻的哲理，
《瑕》就是这样一篇发人深思，引人联想的好文章。文中她
回忆自己曾买来一串很便宜但有瑕疵的`项链，手中这串项链
引发作者的思绪，转而用精炼的文字准确而详尽地道出了
对“瑕”的理解。

生活中，能把自身的瑕疵像这串项链般坦然相呈的人不多，
人们往往是不遗余力地精心掩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而如果
我们正视自己的这些瑕疵并坦然接受，这些瑕疵也就不算什
么瑕疵了。因为只有认识到缺点才可能加以改正，你越是去
掩盖，它就越明显。一个人之所以可爱，正是因为他能看到
自己的缺点而不遮不掩。完美是难以冀求的，但在“完美”和
“可爱”之间，人们更喜欢后者。

完美到极致就丧失了个性，变得千篇一律，而所谓的“瑕
疵”却可以体现出你的特性。谁能没有一点小瑕疵呢?正是这
些小瑕疵装点了我们的生活。朋友之间如果不知道对方小小
的缺点并以此打趣，友谊也许会黯淡许多。

散文读后感篇五

《冯骥才散文集》是由多个散文组成的。

《书桌》这篇文章中，书桌记载了作者多年的记忆，从开始



写字，就在这桌子上。书桌上净是些小划痕。一次作者捣恶
作剧，当众受罚，自尊心受不了，在书桌上写李老师是狗，
认为给自己报了仇。认为很神气。长大后，却感觉有些不光
彩，有愧疚心情。有次，有些人说要砸烂旧世界，把家里的
东西都破坏了个遍，也把桌子砍下了一块挺大的木茬。作者
过去生活的一切，快乐和幸福，忧愁和不幸，都留在了桌子
上。

《白发》这篇文章讲的是，作者发现周围的人，都在自己不
留意间，渐渐有了白发。让作者感到凄然，无可奈何。后来
作者在一位老这的开导下明白了：孩童有幼稚的美，青年有
健壮的.美，中年有成熟的美，老年有恬淡自如的美。这就像
大自然的四季——春天葱茏，夏天繁盛，秋天斑斓，冬天纯
净。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优势，谁也不必羡慕谁，更不
能模仿谁。生而尽其动，死而近其静。

冯骥才的语言让人感到亲近，朴实，每篇散文，都蕴含着道
理，引人深思。

散文读后感篇六

作为一个散文家，张晓风的作品算不上最好，但她的作品却
又有着与众不同的味道。这是我读后的感觉。

仿佛在每一篇散文里，她都有倾注自己的感情，激动、喜悦、
惆怅、悲伤。她在整本书中的角色，让我觉得，不是作者，
而是编剧，导演出一幕幕生活的悲喜剧。

“当你吐纳朝霞夕露之际，我在你曾仰视的霓虹中舒昂，我
在你曾倚以沉思的树干内缓缓引升。”

没有人可以阻挡生活的涓涓细流，即使它微不足道，小到你
用一根小指就可拦住它流动的轨道，但你依旧可以发现，几
秒钟后，它就恢复了它原来的方向，原因是，它越过了你的



手。

在她的作品中，我最喜爱《许士林的独白》。

还记得那开头第一句：献给那些暌违母颜比十八年更长久的
天涯之人。明明是一句讽刺的话，批判了那些让母亲伤心，
等待的不孝之子，却含有泪似的，颤颤地为下文感动。

“在秋后零落断雁的哀鸣里”，一袭红袍的赤子，南屏晚钟、
三潭映月、曲院风荷，当他纳头而拜，来将十八年的愧疚无
奈化作惊天动地的一叩首!人间永远有秦火烧不尽的诗书，法
钵罩不住的柔情，百般挫折过后，踏着千百年来的.思念，仍
然告诉世人，茫茫的天际，夕阳的红晕，奔涌的泪
水，“你”只死心塌地的眷着伞下那一刹那的温情。

一把紫竹为柄的油纸伞下，“你”毅然放下，千年修持是一
张没有记忆的空白纸页，万里的风雨雷雹何尝在“你”意中，
变成神仙只是“你”厌倦了人间修炼后的梦寐，而伞下人与
人的聚首，却成了“你”永恒的回忆，轻吟在断桥上，
让“你”驻足回首的不是西湖美景，是一个人，让“你”爱
上这个缠绵人世的人。

在雷峰塔夕照的一线酡红间，是你的眷恋?还是思念?反正不
会是悔恨。冷泉一径冷着，人间的辛酸已饱尝。

即使是想象，十分却有八分的真挚，何来的不感人?让人不由
感叹，辛酸后的痛楚。

散文读后感篇七

喜欢读林清玄的散文，喜欢他的文字所特有的清香——如莲
花般的馨香。每每走进他的文字，心也会跟着起起落落，然
后慢慢归于平静。久久的回味时，内心总会充满宁静与温暖。
翻开书的目录，又是一个个耐人品味的题目：“暖暖的歌”、



“生平一瓣香”、“温一壶月光下酒”、“发芽的情
绪”、“味之素”、“清欢”、“三生石上旧精魂”、“黄
昏菩提”、“飞入芒花”、“清静之莲”、“吾心似秋月”，
着实让人为之痴迷不已。

《林清玄散文》收录了林清玄先生两个创作时期的优秀作品。
林清玄初登文坛，将自己的朝气与激情更多地倾注在乡土中，
代表作有《少年行》、《鸳鸯香炉》等。随后，他没有拘泥
于乡土散文的创作，尝试着将东方美学理念和佛教哲学情怀
融为一体，开始了以“菩提系列”为代表的创作生涯的第二
个时期，也进入了他个人创作的全盛时期，散文集收录了超
多该时期的优秀作品如《佛鼓》、《光之四书》等。

林清玄的散文是清幽而大气的，在宁静中透露着激越，在冷
峻中持续着温煦，在流动中体现着凝注。他继承了佛家广博
的智慧与胸怀，轻轻一挥手袖，便将凌云的壮志，巧妙地幻
化为柔美月光下心香的隽永与人性的温情。

他在一篇名为《海拔五百》的'散文中写道：“登山专家只看
见山顶，不像我们，能享受海拔五百的乐趣。”我曾被这行
文字感动。我们正在一种叫做“征服”的驱使中日渐遗落了
一种知足常乐的平和心境，于是，我们只能努力想象“高处
不胜寒”的孤冷，却对半山腰的迷人景致视而不见，殊不知，
没有了自由的情绪与平静的心态，再宏伟的目标终究是空想
罢了。

林清玄的文章总是远离庸俗于污秽，更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
而是清丽悠远，沁人心脾。这些文字里，有花的鲜美、月的
皎洁、风的温柔、自然的博大，更有人性的芬芳。它如同生
长在人心中的一株树，虽然孤独，但忠实地为我们守住了天
上皎洁的月，让生活在纷繁世界中的我们看到，在世界上的
某些地方，还存有一些纯净。

就像先生在《人间有味是清欢》中这样写道：“十年夜雨心



不冷，百鸟飞远天不远，千山越过水不渴，万花落尽春不尽。
”十百千万，日益繁盛，愿我们内心永远繁盛丰美。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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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读后感篇八

想想我们的教育，在每个孩子的成长路途上需要我们家长给
予多少扶助，在背后付出多少努力呀！身心健康、懂得感恩、
听写全对、诵读美妙、书写工整、口算准确、表达清
楚······孩子的全面进步一定是在我们——作为孩子
成长引路人的坚持陪同下才有可能实现的呀！也许，很多时
候，我们都应该好好反思自己，在孩子学习、生活中，我们
真正认真地投入了多少力气。

转瞬之间就是半期了，一晃孩子们很快就要跨入二年级了。
在接下来的半学期，我们又该怎样陪伴孩子一同走过他们的
一年级时光呢？记住：你放进去多少力气，它就会忠实地反
映出多少成绩。钢琴如此，何况孩子。



散文读后感篇九

梁实秋先生真能侃，再小的芝麻粒的事儿，经他的笔一转一
化，汨汨淌出一大洼水，一波三折，有滋有味。梁先生淡雅
从容，典型一绅士，持杖岸立，口衔烟斗，含笑窥乐。

梁实秋先生的散文：琐碎。没有故事情节，全凭见识，将古
今中外、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拼凑成文，像碎花裙上的碎花点，
杂而不乱，抖开斑斓。他下笔，东一鳞西一爪，若云里神龙，
飘忽不定，反而没有编故事的斧痕匠气，触类旁通，信手捻
来，随心所欲，东西八千里，上下五千年，逞才仗气，一泻
千里地侃下去，毫不搭界的几件琐事，很巧妙地触电，通了！
任何琐碎小事，一落梁氏笔下，便衍化成滋润丰沛的长文。
因为杂，读者永远新鲜不厌倦，恨不能一气读完。梁实秋先
生的行文看似轻松洒脱，没有梁实秋先生的学贯中西的渊博
学识，这一手是学不到家的，这是一绝。也有人效颦，结果
堕入罗嗦，世俗。

至少在我看来，散文到了梁实秋手里，又耸起一座里程碑。
仿佛没有不可入文的事，不信，翻开梁实秋先生的四集《雅
舍小品》，就像个杂货铺，乱七八糟的货都齐了。怒、脏、
鼾、胖、并洗澡、理发，都是生活琐事，也是他佳作的题目。
凡是他耳闻目睹的都揽入笔底，正合老上海的一谚语：捡入
篮里都是菜，这是高厨的本事。经他妙笔点睛，化龙飞舞，
这不能不归功於他的渊博与机敏。梁讲究生活的趣味，他总
能从最平凡的生活小事发现它亮晶晶的'趣味，然后笔锋一转，
洋洋洒洒，谈笑风生，不时闪烁出机智，忍俊不禁开涮几句
玩笑，令人捧腹厥倒。他好幽默但不庸俗滑稽，这是他的文
章特色。

他文章取材很世俗，人人都有此经历，一经点出其中的闪光
点，自然引起普遍共鸣。行文幽默、情趣高雅、文字简洁、
文采斐然、文笔活泼，深得读者珍玩。琐事入笔，典雅出锋，
这是梁文的成功之处。



梁实秋又是大学者，莎士比亚全集汉译本第一人，主编的
《远东英汉大词典》更是华人学者研读西方文化的必备参考
词典。但他写作从不掉书袋，没有头巾气的酸。他常常信手
捻来中外大典的引文，置於一堆俗事中，还原出引文原有的
世俗朴素，充实文章的知识含量，是调味品，不是醋，更有
可读性。时下一些写手，才看了几篇引文，甚至见了广告上
几句古代诗文，便迫不及待收入“拙着”，企图点缀出文章
的源远流长，一副普人郝隆袒腹晒书的穷酸相。一坛回味尚
可的米酒晒成醋了，原有的酒味也洒了。


